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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序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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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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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合计

债务人名称
娄芹
干依炯
汪苏凤
陈佳俊
黄行洲
丁得杰
傅海亚
陈栋
钱佳娜
孟雷
时满
申刘峰
郑菊华
苏世仁
李耀章
蒋宁静
刘红海
章琴
王铁丰
孙建明
施俊杰
骆伟江
陈小文
李王琪
吴思闯
骆红星
金林峰
王娟
蔡斌
许丽
傅灿芹
冯于杰
倪章威
朱成龙
王永江
孔艳红
李蕾
沈刚祥
阎少祥
王文秀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
1580000.00
1200000.00
3680000.00
2000000.00
2560000.00
800000.00
1750000.00
1000000.00
2590000.00
1252716.22
1955000.00
1090000.00
2100000.00
490000.00
2430000.00
1050000.00
1680000.00
1200000.00
4160000.00
800000.00
4880000.00
649000.00
2100000.00
1700000.00
3650000.00
2200000.00
2080000.00
830000.00
1800000.00
1250000.00
3200000.00
600000.00
1800000.00
1770000.00
3900000.00
1080000.00
2500000.00
1790000.00
2249000.00
1967000.00
77362716.22

账面利息
37134.70
113659.67
47292.66
207732.58
54110.83
26510.84
34186.60
140935.86
160662.36
23176.32
51122.90
33808.74
50274.84
42725.21
53504.71
68273.37
122736.49
22360.55
328323.24
44390.22
695526.41
14268.08
58275.96
44070.69
122618.15
221845.58
63544.02
96600.33
45298.07
28732.59
104333.06
10183.11
65891.93
31062.39
603520.96
100790.40
56239.29
104106.09
173949.69
99661.38
4403440.87

本息合计
1617134.70
1313659.67
3727292.66
2207732.58
2614110.83
826510.84
1784186.60
1140935.86
2750662.36
1275892.54
2006122.90
1123808.74
2150274.84
532725.21
2483504.71
1118273.37
1802736.49
1222360.55
4488323.24
844390.22
5575526.41
663268.08
2158275.96
1744070.69
3772618.15
2421845.58
2143544.02
926600.33
1845298.07
1278732.59
3304333.06
610183.11
1865891.93
1801062.39
4503520.96
1180790.40
2556239.29
1894106.09
2422949.69
2066661.38
81766157.09

担保情况
由八一南街江南春城C幢2-1201室共计105.7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华柏富保证担保
由高铁新城万达商业广场6幢3203室共计126.5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何烨丁保证担保
由西湖区金地自在城林溪里2幢2单元804室共计110.65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余杭区瓶窑镇凤城花苑18幢1单元201室共计126.16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信鸿花园12幢4单元401室共计82.42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刘小青保证担保
由塘栖镇东小河公寓32幢1单元302室共计94.61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郎人可保证担保
由萧山区城厢街道潘水苑19幢2单元601室共计72.07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曹娥街道花园新村13幢604室共计98.49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清泰南苑6幢1单元201室共计84.67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柯桥浙纤新村南区9幢506室共计86.68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萧山区义桥镇金域东方园15幢2单元602室共计88.86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张曼保证担保
由彩霞岭18号605室共计40.55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桂花金座8幢1单元1101室共计138.54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王秀花保证担保
由钱清镇永通国贸中心4幢609室610室共计174.65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卢江松保证担保
由柯桥街道明园71幢2901室共计125.49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吴琼慧保证担保
由城中街道青春路42弄3号4单元401室共计59.69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浣东街道朗臻大厦001902室共计385.55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义乌市上溪镇金塘路998号2幢1单元502室共计117.72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章根喜保证担保
由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竹海水韵花园咏竹园3幢2单元301室共计160.98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高伊琳保证担保
由滨海工业区安滨嘉苑27幢203室共计121.36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张六芹保证担保
由海天城29幢1单元2101室共计134.38平方米商品房和都市水乡·水曲苑17幢2单元102室共计70.32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徐素琴保证担保
由暨南街道怡景苑9幢010302共计124.03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徐冬莲保证担保
由新湾街道新宸悦府3幢2单元704室共计130.79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柯桥香水湾小区2幢512室共计90.33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李燕保证担保
由西湖区新杭商务中心3号楼602室共计139.18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柯桥街道和谐家园4幢1401室共计128.15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邱小平保证担保
由义乌市苏溪镇镇前街55号1幢2单元701室共计123.31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吴伊丽、王军磊保证担保
由萧山区蜀山街道南润名座4幢2单元1305室共计101.4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胡进保证担保
由萧山区义桥镇金域东方园15幢3单元501室共计88.55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银领时代公寓8幢2单元1201室共计88.59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王小闪保证担保
由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岸上蓝山公寓青水苑9幢2单元1502室共计171.3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杨永江保证担保
由东阳市白云街道江南紫荆庄园H区8幢1单元1105室共计104.56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赵静保证担保
由暨阳街道书香美地花园1幢010801共计121.34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兰溪街855号江南名家4幢1-102室共计132.7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江南大道3788号2316室共计109.01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东阳市横店镇南江名郡31幢1单元601室共计129.4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孔怡婷保证担保
由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香岸华庭30幢3单元501室共计125.51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王洁保证担保
由悦隽府12幢一单元501室共计128.35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沁园村A幢1-602、1-702室共计201.09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黄爱英、阎昱保证担保
由乐享湾1幢2单元1401室共计86.13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王猛保证担保

备注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聿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聿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杭州聿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资产
转让协议》，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已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
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聿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
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
起向杭州聿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相关
义务。

杭州聿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
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
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聿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聿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6年1月8日 单位：元

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止基准日（即[2025]年
[10]月[31]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
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借款人名称

正威泰鑫(平阳)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水果批发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温州鼎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华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木叶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太广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华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嘉远建材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民商（流贷）字第（202209210031）号
民商（流贷）字第（202209290007）号
民商（物业）字第（201903010004）号
民商（固）字第（201710010002）号
民商（固）字第（201710010002）号
民商（流贷）字第（2020061200087）号
民商（固）字第（201710010002）号
民商（固）字第（201710010002）号
民商（固）字第（201710010002）号
民商（固）字第（202101290012）号
民商（流贷）字第（202303280048）号
民商（流贷）字第（202303280050）号
民商（流贷）字第（202204070006）号
民商（流贷）字第（202204070015）号
民商（流贷）字第（202111220033）号
民商（流贷）字第（202111220034）号
民商（流贷）字第（202302240020）号

贷款本金余额(元）
100,000,000.00
50,081,457.66
35,000,000.00
10,000,000.00
5,000,000.00
4,968,974.95
4,000,000.00
3,600,000.00
1,070,000.00
41,493,701.16
33,459,938.02
9,995,571.30
4,099,789.30
4,500,000.00
1,045,319.89
7,010,313.00
7,821,703.83

担保人名称

正威泰强（平阳）电子信息有限公司、深圳正威集团有限公司、正威泰强（平阳）电子信息有限公司（抵押）、王文银

温州北桥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黄小义、鲁展维、周成胜、黄玮、黄建荣、林里乃、潘秀眉、黄小兰、陈奇、陈光直、邵金民、胡洁、王一扬、杨
育亮、温州水果批发市场开发有限公司（抵押）

永嘉永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
章兴繁、张德席、上海揽素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抵押）、张德席（抵押）
上海联合国际小商品城有限公司、章兴繁、张德席、上海揽素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抵押）、张德席（抵押）

罗成龙、徐玲玲、罗成龙（抵押）

方雪明、浙江华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质押）

恒达集团有限公司（抵押）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龙港市银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鑫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采泰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磐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市瓯海开森五金有限公司
瑞安市瑞云金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区德伊贝格幼儿园
浙江蓝天应急救援中心有限公司
瑞安市百姓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宝旭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民商（流贷）字第（202206270043）号
民商（流贷）字第（201912200030）号
民商（流贷）字第（202207200015）号
民商（流贷）字第（202301300001）号
民商（流贷）字第（202401100002）号
民商（流贷）字第（202411280015）号
民商（流贷）字第（202209130009）号
民商（流贷）字第（202209070021）号
民商（流贷）字第（202209220033）号
民商（流贷）字第（202310110020）号

7,477,000.00
7,454,875.42
2,490,000.00
2,000,000.00
1,199,977.22
999,999.62
953,496.10
298,000.00
180,000.00
112,240.95

杨世垚、杨世垚（抵押）
温州申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温州市佳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抵押）
王璋、黄奕法
陈永志、张晓霞
林大开、朱飞萍
陈陆英、丁雷波、丁海龙
朱金建、黄瑜璇
黄友舰、方珊瑚
张洪燕、郑海月
王孔区、陈碎蕊

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民商银

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温州民商
银行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抵质押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

全部权利，于2025年12月9日依法打包转让给了中国信达浙
江分公司。温州民商银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履行还本付息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6年1月8日

公告清单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5年10月
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单位：折算人民币元）。
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应支付给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
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温州民商银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
及/或担保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负担的诉讼
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
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
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温
州民商银行或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温州民商银行联系方式：
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525号同人恒

玖大厦 联系人：苏先生 电话：0577-88050155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延安路528号

标力大厦B座11、12层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
0571-8577466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
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
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2026年1月8日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沈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836759 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开元路19-1、19-2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联系人：卞先生 联系
电话：0571-87366170 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129号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5年11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
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
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借款人名称

杭州盛睿汇通贸易有限公司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杭州
德烨嘉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天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合计

贷款本金余额（截至
2025年11月10日）

172,000,580.38

135,000,000.00

3,215,489.26
310,216,069.64

累计欠息（截至2025
年11月10日）

8,220,204.26

5,799,898.51

2,576,747.33
16,596,850.10

费用

0.00

0.00

0.00
0.00

担保人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杭州德烨嘉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顾家实业
投资(杭州)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逸杭汇实业投资（杭州）有限公司”）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杭州德烨嘉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顾家实业
投资(杭州)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逸杭汇实业投资（杭州）有限公司”）
杭州天崎进出口有限公司、张良、陈双双、余滨杰

序号

1

债权资产
远征安防集
团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

23,950,000.00

未偿利息

25,352,055.71

本息合计

49,302,055.71

抵押物
金华市婺城区汤溪
镇东祝村房地产

保证人
浙江远征工贸有限公司、徐斌、王慧敏、王卫
胜、翁妙艳、武义卡拓车用工具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香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

州香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针对远征安防集团有限
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
转让给杭州香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香征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
杭州香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

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杭州香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
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香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6年1月8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5年10月31日的贷
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杭州香征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
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

准。

标的债权明细表 金额：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债务人名称

范志明

徐薇

骆剑

林莉莉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

1800000.00

1350000.00

1293782.66

1150000.00

5593782.66

账面利息

42358.09

23185.65

15514.53

28682.92

109741.19

本息合计

1842358.09

1373185.65

1309297.19

1178682.92

5703523.85

担保情况
由隽逸花苑1幢802室共计62.89平方米商品房抵
押担保并追加范晨阳保证担保
由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栖溪望府10幢1单元603室共
计92.67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陈邢保证担保
由暨阳街道江东新村14-9号1-202室共计120.8
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金娣保证担保
由阳光花园（公寓1幢）310室共计39.91平方米商
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马伟保证担保

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
为 截 止 基 准 日 ( 即
[2025]年[11]月[30]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
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
律文书约定为准。

根据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
千岛湖中恪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浙江绍兴
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
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千岛湖
中恪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
日起向杭州千岛湖中恪科技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杭州千岛湖中恪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
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
日起向杭州千岛湖中恪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
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千岛湖中恪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元 2026年1月8日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千岛湖中恪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杭州市拱墅区文岚街158号银树湾7幢1单元一楼架空层
涉嫌违法行为的行为人：

经查，位于杭州市拱墅区文岚街158号银树湾7幢1单
元一楼架空层，涉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
（封闭围合架空层）的违筑物，违反了《浙江省国土空间规
划条例》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目前该处建筑物由拱墅
区银树湾小区业委会正在使用，由于无法确定该建筑物的

建设行为人，根据《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条例》第七十九条
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依法予以公告，请该建筑物建设行
为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拱墅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祥符中队接受调查处理。

如公告期限届满仍未前来处理，本机关将依据《浙江省国土
空间规划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毛先生、徐先生 联系地址：拱墅区联萍巷
289号 联系电话:0571-88170861

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6年1月8日

公告

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注销公告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注销公告
杭州市拱墅区武林好帮手公益服务社经理事会表决

通过，决定注销，清算组已成立，望债权人接到通知之日起

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
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组电话：15067161681。

杭州市拱墅区武林好帮手公益服务社
2026年1月8日

徐浙钗：
根据高志敏与金飞珍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现高志

敏将基于（2025）浙0683民初7439号民事判决对你享有的
全部债权（51000元本金及相应利息、迟延履行金）依法转

让给金飞珍。高志敏、金飞珍分别作为该笔债权及相关权
益的出让人和受让人，现公告要求你自公告之日起向金飞
珍履行上述判决书确定的清偿义务，利息损失及迟延履行
金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特此通知。

联系电话：高志敏 15968541378；金飞珍 18458597625
高志敏 金飞珍 2026年1月8日

高志敏、金飞珍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高志敏、金飞珍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遗失公告
兹有我处公证员金梦娜于日前不慎遗失公证员执业证一本，执业

证号为111011220210755，特此声明作废。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公证处 2026年1月8日


